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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十五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13 日，马德里 

议程项目 15(a) 

会议闭幕 

通过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 

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的报告草稿 

  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十五届会议报告草稿 

  报告员：Muhammed Irfan Tariq 先生(巴基斯坦) 

目录 

(待补) 

 一. 会议开幕 

(议程项目 1) 

1. 根据《京都议定书》第十三条第 6 款，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公约》缔约方会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13 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会展中心举行。《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十五届会议主席 Carolina Schmidt(智利)于 12 月 2 日星期一召开了本届会议

第 1 次会议。1，2 

  

 1 本报告提到的《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会议均指全体会议。 

 2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与《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以及作

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

同时举行。《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议事情况载于另外两份报

告。届会期间举行的《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公约》缔约方会议和《协定》/《公

约》缔约方会议联席会议的议事情况载于《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并在《议定书》 /《公

约》缔约方会议报告和《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报告中交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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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组织事项 

(议程项目 2) 

 A. 通过议程 

(议程分项目 2(a)) 

2. 在第 1 次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了执行秘书的一份说

明，其中载有临时议程和说明。3 临时议程是征得《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十四届会议主席同意并与《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主席团磋商后拟订

的，考虑到了主席团成员和缔约方在附属履行机构第五十届会议上发表的意见。 

3. 经《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主席提议，《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如下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增选主席团成员；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d) 核可全权证书报告； 

 (e) 《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批准情况。 

3. 附属机构的报告：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报告； 

 (b) 附属履行机构的报告。 

4. 《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报告和审评：4 

 (a) 国家信息通报； 

 (b) 《京都议定书》附件B 缔约方第二个承诺期的年度汇编和核算报告。 

5. 与清洁发展机制有关的事项。 

6. 与联合执行有关的事项。 

7.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8.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9. 遵约委员会的报告。 

10.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11. 增强《京都议定书》承诺力度的高级别部长级圆桌会议的报告。 

  

 3  FCCC/KP/CMP/2019/1。 

 4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一语的定义载于《京都议定书》第一条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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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a) 2018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b)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c) 2020-2021 两年期方案预算。 

13. 高级别会议： 

 (a) 缔约方的发言； 

 (b) 观察员组织的发言。 

14. 其他事项。 

15. 会议结束： 

 (a) 通过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

届会议的报告草稿； 

 (b) 会议闭幕。 

 B. 增选主席团成员 

(议程分项目 2(b)) 

(待补) 

 C. 安排工作，包括附属机构的届会 

(议程分项目 2(c)) 

4. 在第 1 次会议上，主席提请《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临时议程

说明，并建议《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采用《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的

工作安排。5 

5. 主席告知《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

履行机构可作为建议提出决定草案或结论草案，供《议定书》/《公约》缔约方

会议在已列入这两个机构议程的如下议程项目下审议和通过： 

分项目 4(a) 国家信息通报 

项目 5 与清洁发展机制有关的事项 

项目 7 与适应基金有关的事项 

项目 8 《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能力建设 

项目 10 实施应对措施的影响问题论坛的报告 

分项目 12(a) 2018 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分项目 12(b)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执行情况 

  

 5 见 FCCC/CP/2019/L.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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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席指出，《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本届会议第二周重新召开

会议，审议供通过的决定和结论。 

7. 《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商定按主席的建议开展工作。 

(待补) 

 D. 议程项目 2(d)至 13 

(待补) 

 三. 其他事项 

(议程项目 14) 

(待补) 

 四. 会议结束 

(议程项目 15) 

 A. 通过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

会议的报告草稿 

(议程分项目 15(a)) 

8. 在 12 月 XX 日第 XX 次会议上，《议定书》/《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了本

届会议报告草稿，经主席提议，授权报告员在主席的指导和秘书处的协助下完成

会议报告。 

 B. 会议闭幕 

(议程分项目 15(b)) 

(待补) 

 

     

 


